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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及 105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鐵路人員考試 

等 別：員級考試 

類科別：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概要 

【蕭華強估價師解答】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依現行憲法及有關法令規定，我國的土地所有權係採公、私有併行的一種制度。試問私有土

地所有權在何種情況之下，會發生消滅的效果？請就土地相關法規規定，舉例析論之。（25

分） 

【擬答】： 

私有土地所有權於下列情況，會發生消滅的效果，就土地相關法規規定，舉例析論之。 

因天然變遷而消滅：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土法 12Ⅰ） 

因徵收而消滅： 

國家因公共需要或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得徵收私有土地。例如：土法 14Ⅱ；208；209。 

逾期未申辦土地總登記： 

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或經聲請而逾限未補繳證明文件者，其土地視為無主土

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即為國有土地

之登記。（土法 57） 

土地總登記實際測量面積超過證明文件所載面積者： 

土地總登記之證明文件所載四至不明或不符者，如測量所得面積超過十分之二時，其超過

部分視為國有土地。但得由原占有人優先繳價承領登記。（土法 63 參照）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年未辦理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地

政機關予以列冊管理。 

前項列冊管理期間為十五年，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清

冊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土法 73-1Ⅱ參照） 

照價收買： 

政府為制裁低報地價、私有空地、私有荒地、低報移轉現值、超額私有土地或出租耕地收

回一年後不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者，強制收買私有土地所有權之謂。（平權 16；26；

26-1；47-1；72；76 參照）照價收買之土地，其權屬為直轄市、縣（市）有。                  

（平權施 47Ⅰ） 

逾期未清理之土地： 

政府為清理目前地籍登記已存在之權利內容不完整或與現行法令規定不符之土地，未申請

登記或逾期無人申報；或經申報或申請登記而被駁回，且逾期未提訴願或未訴請法院裁

判；或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標售。代為

標售之土地經二次標售而為完成標售，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為國有。

（地籍清理 11，15 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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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土地法地籍編、民法物權編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應登記之土地權利種類，包括「不動

產役權」，請問該不動產役權之內容為何？此一權利有何特性？試分述之。（25 分） 

【擬答】： 

不動產役權之相關內容： 

不動產役權： 

稱不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不動產供自己不動產通行、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

以特定便宜之用為目的之權。（民法 851） 

不動產役權登記： 

不動產役權登記，指土地及建築物於辦竣總登記後，因當事人訂立以他人不動產供自己

不動產作通行、汲水、採光、眺望、電信等便宜使用之不動產役權設定契約，或經法院

判決確定時，致其不動產物權之行使受限，應由申請人於權利變更之日起一個月內，向

不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辦創設之他項權利之登記。 

登記時機： 

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利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為變更登記。

（土地法 72） 

申請人及申請方式 

不動產役權設定登記得由需役不動產之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典權人、農育

權人、耕作權人或承租人會同供役不動產所有權人申請之。申請登記權利人為需役不動

產承租人者，應檢附租賃關係證明文件。（土登 108-2Ⅰ） 

不動產役權存續期間之限制（應注意之事項） 

前項以地上權、永佃權、典權、農育權、耕作權或租賃關係使用需役不動產而設定不動產

役權者，其不動產役權存續期間，不得逾原使用需役不動產權利之期限。（土登108-2Ⅱ） 

應同時申請不動產役權塗銷登記之時機（應注意之事項） 

第一項使用需役不動產之物權申請塗銷登記時，應同時申請其供役不動產上之不動產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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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塗銷登記。（土登 108-2Ⅲ） 

登記機關之辦理登記方式 

不動產役權設定登記時，應於供役不動產登記簿之他項權利部辦理登記，並於其他登記

事項欄記明需役不動產之地、建號及使用需役不動產之權利關係；同時於需役不動產登

記簿之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供役不動產之地、建號。 

前項登記，需役不動產屬於他登記機關管轄者，供役不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應於登記

完畢後，通知他登記機關辦理登記。（土登 109） 

不動產役權之特性： 

從屬性： 

不動產役權係使「需役不動產」對「供役不動產」得便宜利用之權，「供役不動產」需

依附於「需役不動產」，故不動產役權具有「從屬」之特性，具體表現於下列二方面： 

不動產役權不得由需役不動產分離而讓與、處分： 

依民法第 853 條規定，不動產役權須與需役不動產一同讓與，不得分離。 

例如：甲將其所有 A 地設定不動產役權予乙所有之 B 地，乙須將 B 地與對於 A 地之不

動產役權合併讓與，不得僅讓與 B 地所有權而保留不動產役權或是讓與不動產

役權而保留 B 地所有權。 

不動產役權不得由需役不動產分離而為其他權利之標的物： 

依民法第 853 規定，不動產役權僅得附屬於需役不動產所有權而為其權利客體，無法

獨立做其他權利客體。 

例如：甲將所有 A 地「供役不動產」設定不動產役權予乙所有之 B 地「需役不動

產」，乙不得單獨將該不動產役權作為設定抵押權或永佃權之權利客體，須以

該 B 地所有權作為抵押權之客體並依民法第 862 條第 1 項：「抵押權之效力，

及於抵押物之從物與從權利。」則該不動產役權作為 B 地抵押物之從權利。 

不可分性： 

不動產役權之目的係提高「需役不動產」之利用價值，須為「需役不動產」之全部而存

在，而不動產役權亦使「供役不動產」受到不動產役權所設定權利內容之負擔，則「供役

不動產」之全部亦應受到該負擔之限制。因此，不動產役權之發生或消滅均及於「需役不

動產」與「供役不動產」之全部，不得分割為數個部分或僅為一部分之存在。 

依民法第 856 條規定，於需役不動產分割時，除不動產役權之性質上僅為「需役不動產」

之一部分存在外，就分割成數筆之需役不動產均對於供役不動產仍存在不動產役權。 

例如：甲將其所有 A 地設定排水不動產役權予乙所有之 B 地，不久，該 B 地分割為 B1 與

B2 二筆不動產，B1 與 B2 二筆不動產均得對 A 地主主張排水不動產役權。 

不具獨占性： 

不動產役權之權利內容僅要求「供役不動產」負擔忍受或消極不作為之義務，無礙於不

動產役權人權利之行使範圍時，供役不動產所有權人仍得對該供役不動產為一定用益，

包括設定其他用益物權予他人，因此，不動產役權對供役不動產不具獨占性，不動產役

權人與供役不動產所有權人可得共同利用該供役不動產，亦稱之為「共同利用性」。 

例如：甲將其所有 A 地設定通行不動產役權予乙所有之 B 地，若不影響 B 地之通行時，

甲仍得對該 A 地使用收益，甚至設定地上權或其他用益物權予他人，但仍須容忍乙通行

該 A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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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土地法及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之規定，戶地測量為地籍測量重要次序之一。請問戶地測量如

採航空攝影測量時，應以何方法為主？其具體作業方法又如何？（25 分） 

【擬答】： 

如採航空攝影測量時，之主要方法： 

地籍測量，如用航空攝影測量，應由中央地政機關統籌辦理。（土法 46） 

戶地測量得以地面測量或航空攝影測量為之。 

地面測量以數值法為主，並得視實際情形採圖解法為之。 

航空攝影測量以解析法為主，並得視實際情形採類比法為之。（地測 68） 

戶地測量之具體作業方法： 

戶地測量，以確定一宗地之位置、形狀、面積為目的，並應依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

及圖根點施測之。 

戶地測量時應先舉辦地籍調查，界址測量與地籍調查應密切配合。（地測 69） 

戶地測量之比例尺如下： 

二百五十分之一。 

五百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二千五百分之一。 

五千分之一。 

一萬分之一。 

前項比例尺於特殊繁榮或荒僻地方得增減之。（地測 70） 

戶地測量，必要時得同時測繪地形圖。如採航空攝影測量，並得繪製像片圖。（地測71） 

高山峻嶺或礁嶼地區，得以基本圖、地形圖或航測照片等繪製地籍圖。（地測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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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於憲法保障私人財產權之本旨，對於徵收土地之使用影響於接連土地之損失，自應給予相

當之補償。請問現行土地法土地徵收編對此有何規定？其立法意旨為何？（25 分） 

【擬答】： 

土地法就接連土地之損失補償，規定如下： 

徵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響於接連土地，致不能為從來之利用，或減低其從來利用之效能

時，該接連土地所有權人，得要求需用土地人為相當補償。（土法 216Ⅰ） 

前項補償金，以不超過接連地因受徵收地使用影響而減低之地價額為準。（土法 216Ⅱ） 

土地法就接連土地之損失補償，其立法意旨，說明如下： 

立法意旨： 

徵收土地依法使用時，導致被徵收土地之接連土地遭受到財產上之損失，進而影響其未

來利用價值時，自應對遭受損失者給予相當補償，始符合憲法保障私人財產權之意旨。 

應具備之行使要件如下： 

需於土地徵收作業完成後始得為之。 

需在需用土地人開始整地、使用徵收土地時起。 

所謂連接土地，係指因使用徵收土地而受影響範圍內之一連串相接連之土地。 

接連地之損失，需因徵收土地之使用所造成。 

須不能為從來之利用或減低其從來利用之效能。 

需為接連土地所有權人，始得具有求償權。 

須向需用土地人要求相當補償。 


